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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相关资料: 部门规章16篇 地方法规138篇） 《烟花爆竹安全

管理条例》已经2006年1月11日国务院第121次常务会议通过，

现予公布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总理 温家宝 二00六年一月二

十一日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烟

花爆竹安全管理，预防爆炸事故发生，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

、财产的安全，制定本条例。 第二条 烟花爆竹的生产、经营

、运输和燃放，适用本条例。 本条例所称烟花爆竹，是指烟

花爆竹制品和用于生产烟花爆竹的民用黑火药、烟火药、引

火线等物品。 第三条 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、经营、运输和

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，实行许可证制度

。 未经许可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、经营、运输烟花

爆竹，不得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。 第四

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；公安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公共安全管理；质量监督检验部

门负责烟花爆竹的质量监督和进出口检验。（相关资料: 地方

法规3篇） 第五条 公安部门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质量

监督检验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，组织

查处非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、邮寄烟花爆竹以及非法

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。（相关资料: 地方法规2篇） 第六条 烟

花爆竹生产、经营、运输企业和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

燃放活动主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，对本单位的烟花爆竹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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